
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建设项目
水土保持方案、水土保持监测及节能评估报告

编制服务需求书

为推进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建设项目水土保

持方案、水土保持监测及节能评估报告编制,现拟通过中介超市公
开选取技术咨询服务单位。

一、供应商资格 (资质)要求

1、 服务单位须具各承接本项目技术咨询服务的资质和能力。

2、 营业执照有效,并已入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 (已进
驻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及水土保持监测 )。

二、项目服务内容

(一 )项 目概况

1、 项目名称: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建设项目
水土保持方案、水土保持监测及节能评估报告编制 ;

2、 建设单位: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 ;

3、 项目概况:本项目规划用地面积26737平方米,拟拆除梅州
市第二中医医院北院区老住院楼、荣发楼、宿舍楼等部分老旧建筑

约13667平方米,新建2栋楼高9层的医养大楼,总建筑面积约27ooo
平方米 (含地下建筑面积700o平方米),设置床位550张 ,床均面
积 49 旧楼拆除工程、主体建筑、人防

地下 程,给排水、消防、喷淋安装工程
强 通风工程,电梯,高低压配电等配

工口

伍 , 设施设各购置201(台 /套 )及信息化系统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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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服务内容及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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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、 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
保持方案管理办法》、 《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和 《固定资产投资
项目节能审查办法》 (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令 (2023)年第2号 )

等文件及有关技术规范、标准的要求开展报告编制工作,并在合同

约定的时间内完成采购人委托的事项。

三、中选单位资格的取消及重新选取中选单位

需报名的中介服务机构务必按照本需求书的有关要求,做好

计划安排,准备好相关资料,中选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,将直接

取消中选机构的资格,将 中选机构列入 “黑名单”,并按本需求

书重新选取中选机构。

1、 中选机构无正当理由放弃中选结果或拒绝签合同的。

2、 中选机构超出公告及需求书范围,擅 自提高服务收费或

变相要求建设单位增加服务费用的。

3、 中选机构未在中选之后3个工作日内按照采购公告及需求

书的要求安排专责人员,携带相关资料与建设单位接洽并领取中
选通知书的。

4、 中选机构未按从业规范提供服务,服务质量不达标的。

5、 中选机构自合同签订之日,未能按公告及需求书要求的

服务时间完成服务的。

四、本次采购服务未尽事宜,以双方签订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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